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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種姓制度漫談 
□ 胡波（東莞石龍中學）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湖北·武漢 430079) 

摘要： 印度種姓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最持久的社會等級制度。它的形成經歷了兩個

不同的階段, 瓦爾納制階段和卡斯特階段。其主要特徵是內婚制, 要摧毀種姓制度必需要打

破內婚制。 

關鍵字： 印度種姓制度 瓦爾納卡斯特 

印度種姓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最持久的社會等級制度, 它幾乎與印度

的文明史延續至今。它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 也是階級差別的一種表現形式。

每一個種姓都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集團, 這些社會集團各有其獨特的習俗和固的

傳統職業。集團與集團之間相互不通婚, 每一個印度人從出生以來就隸屬於他所

在家庭的種姓。不僅日常生活都要受到所隸屬種姓的影響和制約, 即便是社會地

位和經濟地位也多取決於他們所隸屬種姓地位的高低。那麼, 這種對印度社會影

響如此深遠並依然存在的制度, 是怎樣形成的呢? 

一、瓦爾那制 

印度的種姓制度已有3000 多年的歷史, 萌芽於原始社會末期, 大約西元前

一千紀前葉, 印度宗教典籍中已經有有關種姓制度的記載,《梨俱吠陀》第10 卷

第90 節的普莎讚歌寫道:“當眾神分離普魯沙時/ 他們把他分成了多少份呢? / 

他的嘴是什麼呢? / 他的胳膊是什麼呢? / 他的大腿和腳又叫什麼呢? / 婆羅門

是他的嘴, / 他的胳膊成了拉加尼亞, / 他的大腿變成了吠舍, / 他的腳成了首陀

羅。”①這是印度人的“創世紀”, 它告訴我們, 當時印度社會已經存在種姓差

別, 並認為各種姓的產生年代和宇宙萬物產生一樣年代久遠, 同人體的各個部分

一樣。各種姓有不同的社會功能。婆羅門, 主持祭祀和宗教儀式; 拉加尼亞,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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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刹帝利, 是武士, 職責是保衛和作戰; 吠舍, 主要從事商業活動; 首陀羅

從事繁重的生產勞動,。處於社會最底層。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首讚歌是婆羅門

後來添加到《梨俱吠陀》中。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確立他們在社會中至高

無上的地位,，並把雅利安對其他階層的壓迫固定化。 

西元前1000 年—西元前500 年間, 當時印度社會中發展程度較高的雅利

安人從印度的西北部向恒河流域進行開發。在開發恒河流域的過程中, 一方面他

們同大自然作鬥爭,開墾叢林沼澤地;另一方面, 則不斷的征服當地的土著居民。

隨著不斷的征服開發恒河流域, 雅利安人由遊牧民族逐漸的轉化為農耕民族, 流

動的部落組織逐漸的轉化為固定的村社組織, 但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保留

著明顯的界限, 地緣關係沒有取代血源關係, 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人

們之間的血緣關係, 這並不是印度獨特的現象。首陀羅本是自己部落地位最低的

人, 這時由於將大批被征服者統稱為首陀羅, 首陀羅的地位進一步惡化。首陀羅

因此在膚色、人種上和前三種種姓有本質的不同。所以後來用“瓦爾那”一詞來

稱呼種姓, 瓦爾那是梵語, 意思是顏色, 品質。前三種瓦爾那白皮膚高鼻子, 首

陀羅被形容為黑膚扁鼻, 顯然是印度土著人。前三種被定為再生族, 能參與吠陀

宗教生活, 可以佩戴代表再生族標誌的聖線; 首陀羅為一生族, 沒有參與吠陀宗

教生活和佩戴聖線的資格。在法律地位上, 高級瓦爾那可以不受懲罰地打罵首陀

羅, 其他欺壓行為也只是受輕微的懲罰。首陀羅如冒犯高級瓦爾那則要受到重

罰。 

由上可見, 瓦爾那是這樣一種制度, 它的社會等級反映了階級壓迫和種姓壓

迫的內容。對於首陀羅和賤民的歧視既帶有階級壓迫的性質, 又帶有種族壓迫的

色彩。它把階級壓迫、種族壓迫和社會壓迫交織在一起, 再用宗教使之神聖化。

這樣, 這種等級壓迫制度就比任何國家的等級壓迫更加嚴酷也更加牢固。瓦爾那

區分與階級區分有一致性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大體來說, 統治者剝削者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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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婆羅門、刹帝利兩個種姓, 但是在這兩個高級種姓中又有貧富, 有權和無權的

區分。吠舍、首陀羅和賤民雖然屬於下層群眾, 但吠舍中包括有大商人, 他們不

能算是被剝削者。從社會和宗教角度來說,吠舍屬於高級種姓, 而賤民連首陀羅的

地位都沒有。奴隸大部分來自于低級種姓, 但是高級種姓淪為奴隸的也並非個別

現象。可見, 這種制度和階級壓迫有一定的關係, 但又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兩者

簡單的對等起來。 

種姓制度是印度進入階級社會後社會組織的基本結構,與各時期的階級關係

並存。這種制度把社會各個集團隔離,使之相互封閉, 同時又使他們相互依存, 形

成了一種靜態的平衡。對於階級壓迫, 它是一種補充, 又起掩蓋作用。所以在古

代社會一直受到統治者的維護。印度是階級社會, 又是種姓社會。它的框架是階

級的一種種姓框架。 

二、卡斯特製 

到了封建時代, 卡斯特取代了瓦爾那制, 瓦爾那的主要特徵保存了下來, 並

且逐漸成為印度社會生活中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可以說, 卡斯特的產生是瓦爾

那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卡斯特製是各種小種姓集團繁衍演變的階段。在四大種姓中, 吠舍和首陀羅

屬於勞動種姓, 在它們中間, 隨著社會生產和勞動分工的展, 日益產生更多從事

不同職業的集團。到了奴隸社會後期, 這種不同的職業集團, 在瓦爾那制度的影

響之下, 各自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職業世襲化並實行內婚制的集團。這些集團被

稱為“迦提”。16 世紀葡萄牙人到印度後,稱迦提為卡斯特。可見, 卡斯特製是

由瓦爾那制發展而來, 瓦爾那制專指四大種姓, 卡斯特專指小種姓集團。在中國

古代的典籍中, 這兩個概念不分, 統稱之為“種姓”。實際上, 種姓這個概念應

包括自瓦爾那發展為卡斯特的整個等級制度。卡斯特製的形成與社會分工關係甚

大, 社會生產又需要某種新的分工, 印度社會很快能夠產生一種新的卡斯特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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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社會生產的需要。在卡斯特的發展過程中, 除了四大種姓的職業外, 有些落

後的, 尚從事於漁獵的山區或森林部落, 也在瓦爾那制的影響之下, 形成了一些

具有卡斯特基本特徵的集團。 

卡斯特形成之初是不包括高級種姓的。一般說來, 大多數的卡斯特或是從吠

舍與首陀羅兩個勞動種姓中間分離出來的, 或是被征服的落後的山林部落, 因而

他們受到統治階級的傳統歧視, 社會地位低下。同時, 婆羅門教還把那些混婚之

子或者不守禮節的人列為各種卡斯特之中, 這種情況就更加深了對卡斯特的歧

視觀念。在《摩奴法典》中把休陀、馬卡達、外低哈、阿堯卡瓦、刹特爾和旃荼

羅等六種卡斯特說成是人間最下等的人。其中以旃荼羅的社會地位最為低下。最

受歧視, 被認為是一種不可接觸的人。法典對這種人的記載是駭人聽聞的。法典

規定: 他們必須住在村外, 不許和他們之外的人交往,當然婚姻只能在他們卡斯

特之內進行, 他們必須穿死人的衣服, 用別人遺棄的用具吃飯, 夜裏, 他們不能

在村莊和城市裏走動, 白天工作時, 必須依照國王的命令帶著標誌行走。關於他

們的工作, 按照法典的記載, 主要是搬運屍體和執行死刑。我國高僧法顯在其遊

記中記載, 對於這些人的工作做了描述: :“旃荼羅名為惡人, 與人別居, 若入城

市, 則擊木自異, 人則識而避之, 不與唐突。”以旃荼羅為代表的古代的被壓迫

卡斯特是今日“賤民”的最初形態。這種殘暴的壓迫形態, 經過中世紀的發展, 

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續到現在。 

到了封建社會, 卡斯特的數目愈來愈多, 四大瓦爾那逐漸卡斯特化, 它們分

別轉變成了從事某些特定職業的集團。從此瓦爾那和迦提這兩個詞混用起來, 不

過, 迦提一詞可以代替瓦爾那, 但是不能用瓦爾那一詞來稱呼四大種姓之外的卡

斯特。可以說, 瓦爾納制是卡斯特製的一個核心, 它的基本原則始終貫穿於卡斯

特製之中; 卡斯特製是瓦爾那制的演變, 每一個卡斯特等級的高低首先取決於它

原來歸屬於那個瓦爾那。因此, 卡斯特和瓦爾那在特徵上也就基本是相同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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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的特徵, 馬克思指出:“部落之最極端的、最嚴格的形式是卡斯特制度, 一

個卡斯特和另一個卡斯特是有所區別的; 各卡斯特之間不許因婚姻而弄混亂; 各

卡斯特按其地位來說是完全不同的; 每一個卡斯特都有自己獨特的、不變的職

業。”除了婚姻的限制和職業的區別之外, 各卡斯特在起居、飲食、觸摸等日常

生活方面的規定也是嚴格的, 相互之間界限森嚴, 因而形成了一種比瓦爾那制更

為錯綜複雜的等級關係。就其性質而言, 卡斯特製與瓦爾那制一樣, 都是一種極

端的、嚴格的等級制度, 不過, 兩者劃分等級的標準有所不同。四大種姓的等級

秩序一目了然, 這種秩序是由婆羅門教的典籍《吠陀》規定的, 這就是一個宗教

信仰的標準。四大種姓繁衍成數以百計的小種姓以後, 問題就變得複雜了, 不但

沒有了公認的標準, 而且劃分等級的標準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向。譬如, 有些卡斯

特的等級是由職業的清潔或不清潔決定的。有些卡斯特的等級是以倫理觀念、法

律習俗為標準劃分的。有的卡斯特的等級是由生產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原材料或

者產品為標準劃分的。當然還存在著一些劃分種姓等級的其他依據。但正如印度

《一九零一年邁索爾民情普查報告》所說,“沒有任何可以用來劃分種姓等級的

為人們所公認的原則”。 

種姓制度從現象上看是十分複雜的。從瓦爾那制發展到卡斯特製, 等劃分的

標準越來越複雜, 社會生活的限制越來越嚴格, 但是種姓制度的本質特徵———

種姓內婚制是以一貫之。馬克思曾經指出:“印度人和埃及人之勞動分工所實行

的原始狀態, 引起這些民族國家的宗教的種姓制度。”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狀態, 

就是指一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狀態。從具體制度看, 最核心的就是種姓內婚

制。我們知道無論是瓦爾納階段還是卡斯特階段, 種姓制度始終存在著一個共同

的內涵———人種和姓氏。人種和姓氏的繁衍靠什麼? 是血緣為紐帶的內婚制。

這才是印度種姓制度延續3000 千多年貫穿其中最本質的特徵。種姓內婚制存在, 

種姓就存在; 種姓內婚制消失, 種姓也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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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印度種姓制度是世界歷史上最完整、最嚴密、最落後的一種等級制

度。儘管隨著3000 年文明史的演變而不斷變化, 但這種等級制度的本質特徵始

終沒有變。種姓內婚制是種姓制度的生命, 是種姓制度的本質特徵。種姓內婚制

一天不消滅, 種姓制就會存在一天。時至今日, 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消滅

種姓內婚制的條件已經成熟。隨著印度逐步的現代化, 種姓制度必然成為歷史長

河的一粒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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